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本科专业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实施细则（试

行） 

课程是支持本科毕业要求达成和能力培养的基本教学单元，课程目标达成情

况评价是本科人才培养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本专业毕业要

求的重要依据。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

《国标》）《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新

乡学院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新乡学院课程建设

管理办法》《新乡学院课程建设质量评价办法》要求，为了科学合理评价课程目

标达成情况，保证课程教学质量，促进课程教学持续改进，支持本专业毕业要求

的达成，制定本细则。 

一、评价依据 

各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以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教育政策、师范认证标

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毕业要求为依据。 

二、评价对象和评价主体 

各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对象是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所开设的必修课程。各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主体是所评价课程对应

教学班所有学生。 

三、评价机构和责任人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由学院教学分委员会统筹，各专业应设立由专业负责

人为组长的课程评价小组，定期开展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课程负责人为评价

的直接负责人。课程负责人负责制定（修订）课程教学大纲，课程考核结束后，

依据教学大纲和考核结果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评价与分析，撰写《课程目标

达成情况情况分析及持续改进报告》并提交给专业负责人审核，报评价小组批准

实施。课程达成情况评价机构和人员职责见表 1： 

表 1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机构、责任人及责任一览表 

负责机构及责任人 主要职责 



学院教学分委员会 统筹协调评价工作 

课程评价小组 组织实施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审核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分析与改进报告 

专业负责人 审核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汇总整理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撰写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分析与改进报

告。 

课程负责人 收集数据，开展课程教学及考核工作 

撰写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及持续改进报告 

 

四、评价方法 

各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方法主要采用基于课程考核结果的直接的

定量评价法，同时鼓励课程负责人积极探索其他合理的定性评价法对课程目标达

成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1.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定量评价法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定量评价法的数据来源为课程教学大纲中支撑课程目标

的各考核环节的考核结果，若课程目标 i 的达成情况由 N 个考核点支撑，设其中

第 j 个考核点的分值为 Wji，学生平均分(按百分制计算)为 Pji，那么课程目标 i

的达成情况评价值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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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定性评价法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定性评价法主要包括线上问卷法、座谈交流法、专家评价

法等。要求课程负责人通过定性评价法掌握课程目标达成情况，了解学生对课程

目标达成情况的认可度，思考同行专家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与意见，及时

总结并持续改进。 

五、评价流程 



1.课程负责人组织课程组制定课程教学大纲，集体研讨对课程目标进行分

解，每一个课程目标都对应支撑一个毕业要求指标点，设计该课程学习的主要环

节，确定各环节对应课程目标的支撑权重，支撑权重和为 1。 

2.依照课程教学大纲开展课程教学及考核工作。 

3.课程考核结束后，课程负责人负责汇总各教学班的考核数据，根据各考核

环节认真确定支撑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考核点及其权重值并充分说明支撑理由，

计算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同时采用定性评价法进行分析与总结。 

4.课程负责人依据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果，认真分析和总结课程教学各

环节的实际效果，发现课程教学的短板，拟定课程教学持续改进的方案，撰写《课

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及持续改进报告》，并提交给专业负责人审核。要求《报告》

能准确分析课程教学现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持续改进措施。 

六、评价周期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为每学期一次。 

七、评价结果反馈 

课程负责人完成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后，撰写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及持

续改进报告，专业负责人汇总整理所有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做出每学期课程

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分析与改进报告，并提交评价小组审核，审核通过的报告提交

学院；审核不通过的报告需要重新修改。 

对于审核通过的报告，要求课程负责人在下一轮教学中按照拟定的持续改进

措施开展教学活动。 

 


